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近阶段工作的通知

国土调查办发〔2019〕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局：

目前，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大部分

县级“三调”初始调查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省级检查已全面铺开，国家级核查也

已正式启动。同时，全国各地逐步进入高温多雨季节，台风、暴雨、高温等气象

因素影响和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四川长宁还发生了

“6.17”地震，给当地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三调”相关

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调查队伍外业人员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不少地方基层人员

工作重心转向应急抢险救灾。针对上述情况，为做好近阶段“三调”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保障安全生产

请各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三调办”)根据当地

气候气象和天气特点，分析其给“三调”安全生产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严格按

照《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9〕11 号)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

行的“三调”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应急预案，突出抓好作业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

识，认真做好交通设备保养、通讯设施维护、医疗救援保障等工作，层层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积极主动防范各类风险，以确保“三调”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确保

“三调”设备和成果资料安全。要使全体外业工作人员掌握并运用好防洪、防台

风、防雷击、防地灾、防中毒、防中暑等相关知识，切实增强全体人员自觉防范

风险和临险处置的能力。内业场所要采取通风、降温、防暑、避暑措施，为相关

人员提供适宜、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必要条件。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

应急值班值守工作，做好各类应急抢险救灾准备工作，遇有极端天气或突发安全

生产事件，要及时做好救灾和人员救助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有关情况应在第一

时间上报全国三调办。

二、坚持时间服从质量原则，因地制宜重排成果报送计划

少数尚未完成“三调”初始调查任务的县级调查单元，不要急于追求进度的

加快，而要始终将数据的真实性和质量的可靠性放在首位，真正把精力集中在县

级调查成果的真实准确可靠上，确保一次性通过省级和国家级核查，尽可能地避

免或减少返工现象的发生。

已向省级三调办上报初始成果的县级调查单元，要自觉地组织一次回头看，

在查漏(查找漏调图斑)、补缺(补充缺失的标注)、改错(改正错调图斑和地类)和补

证(补充举证缺失的相关资料)上下足功夫。在省级和国家级核查意见下达后，不

仅要做好相关的整改工作，还要举一反三，再进行一次彻底的筛查，全面降低差

错率，全力保障数据成果的真实准确可靠。

省级和全国三调办在组织县级初始成果的核查工作时，不仅要逐一对县级调

查成果按规程规范进行认真核查，指出其存在问题和给出质量评价，同时还要对



共性问题及时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意见。全国三调办与省级三调办要及时沟通核查

中出现的问题，共商解决办法，并跟踪整改结果。

各级三调办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调度当前工作，处理好成果质量、安全生产

和工作进度的关系，不得不顾质量盲目赶进度，也不得不顾安全盲目赶进度，可

适当增加县级调查及整改时间，在县一级把工作做细、情况模实、数据搞准，力

争上报的县级调查成果在省级及国家级核查时能一次通过。各省级三调办要对本

区域内县级“三调”质量和进度情况进行摸底，重新编制成果报送计划报全国三

调办。对确因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原因影响工作进度的地方，待暴雨、台风等

天气结束或地震地灾等自然灾害抢险救灾等工作完成后，及时调集人员力量帮助

其开展“三调”攻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把工作进度赶上来。

三、严格工作流程，不折不扣地执行“三调”全国统一标准和要求

请各级三调办严格执行“三调”全国统一标准和要求，按照《国务院关于开

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17〕48 号)和经国务院审定的《第三

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 号)精神，严格执行《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8 号)、《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关于调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有关内容

与要求的补充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9〕7 号)、《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国家级核查技术规定》(国土调查办发〔2019〕12 号)和两批问答题等文件的相

关要求，开展调查工作，确保任务完整、标准统一、数据准确、质量合格。各地

不得擅自调整调查标准和要求，对于上述文件已经明确的调查标准和要求要严格

执行，对于地方认为确有特殊情况，执行统一标准和要求有异议的，要及时请示



上级三调办，并在得到回复前严格按照统一标准和要求进行调查，意见回复后必

须坚决执行，不得持观望和闯关心态，不得强行上报不符合统一标准和要求的成

果。如有这种情况发生，将在全国通报批评。

上级三调办要及时研究，对下级三调办提出的技术问题，一般问题要当日回

复，重大问题三日内回复，突破国家统一标准和要求的问题，要报经全国三调办

研究，提出明确处理意见后执行。对已经明确处理意见的技术问题，地方仍认为

有特殊情况需要考虑的，在执行统一标准和要求的同时，要在成果逐级上报时说

明有关情况，并附带涉及的图斑清单，以便在“三调”后续成果分析时统筹考虑、

区别对待。

同时，请各级三调办加强数据库质量管理，拟上报国家的县级“三调”复核

成果应通过省级数据库质量检查，发现问题的要及时予以完善，不得上报存在数

据库质量问题的成果，避免因数据库质量原因影响“三调”总体工作进度。

四、按照多措并举要求，进一步优化“三调”举证方式

请各级三调办重视“三调”图斑举证工作。图斑举证是保证“三调”成果真

实准确的重要保障措施，各级三调办要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和要求，坚持应举尽举，

上报国家开展核查的县级成果必须包含完整的举证信息。同时，各级三调办应积

极采取无人机举证、连续图斑分段举证、类似图斑典型举证、局部航飞影像举证、

承诺举证等方式，在保证真实反映实地现状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举证难度、减

少举证工作量、提高举证效率。



采取无人机举证的，应符合“互联网+”举证系统的接口技术要求;采取连续

图斑分段举证的，应限于线状图斑的典型区段，对于线状图斑的非典型区段应逐

一举证;采取类似图斑典型举证的，应限定在同一地貌单元或同一地类图斑邻近

的连续区域，影像特征一致的，如山区同一平坝范围内耕地、园地，或同一农场

范围内统一修建、规律分布、形态一致的看护房等，不得随意扩大类似图斑典型

举证范围，更不得以行政区域为范围采取同一类型图斑典型举证;采取局部航飞

影像举证的，应采用时相新于“三调”底图时点的影像资料，将局部影像拼接成

县域影像图(影像未覆盖区域留白)，经测绘质检部门检查合格后，报上级三调办

核查使用，不得采用局部影像截图录入“互联网+”举证系统的方式;对于因非洲

猪瘟、禽流感等防疫要求，暂时无法进入内部拍照举证的设施农用地，以及因极

端天气、地质灾害等原因暂时无法开展外业举证的，可采取承诺举证的方式，由

县级三调办核实并承诺涉及图斑的调查地类及标注信息的真实性，待疫情或极端

天气、地质灾害等结束后，再补充举证。采取承诺举证方式的县级三调办要对调

查成果质量负责，后期如发现严重质量问题将按照弄虚作假严肃处理。

五、“三调”成果质量须从源头上保障，进一步压实县级人民政府的主体责

任

县级初始调查成果质量合格是保障全国“三调”真实准确可靠的基础，也是

保证全国“三调”工作进度的前提。请各省级三调办进一步压实县级调查单元的

调查成果质量主体责任，确保县级初始调查成果能够一次性核查通过，避免在市、

省、国家级核查环节多次返工的现象发生，保证“三调”总体工作进度不受影响。

一要压实县级人民政府的质量主体责任，针对个别地方措施不得力、管理不到位、



进展缓慢、成果质量不高的情况，省级三调办要强化督查督办，通过发函督办、

约谈提醒、通报批评等手段施压到位，促其措施到位、管理到位、工作到位、质

量到位。二要压实承担县级调查作业单位的质量责任，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和要求

开展调查是承担“三调”任务的作业单位的首要职责，是合同履约的重要内容，

是诚信机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各级三调办要加强对作业单位的管理，对于人员不

到位、业务不过关、质量不合格的作业单位，该约谈的约谈、该劝退的劝退、该

处罚的处罚、该通报的通报。三要压实调查人员的首要责任，调查人员要认真学

习“三调”方案、规程、标准和要求，依法独立行使调查、报告、监督和检查职

权，对其登记、审核、录入的调查资料真实性负责。各级三调办要加强对调查人

员的管理，既不得干扰调查人员实事求是开展调查，又要监督调查人员能恪尽职

守，始终坚持分阶段和分级检查制度，及早发现和解决调查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高度关注并及时解决初始外业调查和举证时的质量问题。

全国三调办将对核查发现存在篡改数据、主观故意弄虚作假等严重违法行

为，坚持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和严追责，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

依法依规提出“最高量级”的责任追究意见或处罚建议，及时移交移送有关部门。

对存在弄虚作假、重大舞弊、严重劣迹等的调查单位，经核实后坚决依法依规列

入“黑名单”，并予以清退，禁止其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继续承担调查任务,并

向国家信用平台报送，推动对失信者实行市场性约束和联合惩戒。对于调查人员

不执行统一的方案、规程、标准和要求，或“伪造、篡改调查资料，或强令、授

意接受调查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调查资料”等行为的，予以通报批评，属

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或按规定向有关机关提出处



分建议，涉嫌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党纪、政纪

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请各地认真按照本通知要求，积极采取措施，齐心协力，在确保安全生产的

前提下，进一步聚焦“三调”成果数据质量动真格、敢碰硬和再发力，坚决守牢

“三调”成果质量底线。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5 日


